
宜蘭縣112年優良地政士初評結果
姓名 申請獎勵條件 具體事實 初評結果

01

林義豐

宜蘭縣優良地政士評

選及獎勵要點：

第3點第2款及第3

款

1.參與地政機關為民服

務工作，達 120 小時以

上，且服務成績優良。

2.接任本縣不動產糾紛

調處委員期間，協助解

決不動產交易或產權糾

紛案。

符合資格

02

李秀娟

宜蘭縣優良地政士評

選及獎勵要點：

第3點第1款

    110 年 6 月至 112

年 6月間案件合計總數

達 2699 件以上，補正

件數 90件（3.33%）駁

回件數7件（0.25%）

符合資格

03

李盈榛

宜蘭縣優良地政士評

選及獎勵要點：

第3點第1款

    110 年 6 月至 112

年 6月間案件合計總數

達 602件以上，補正件

數 19件（3.15%）駁回

件數3件（0.49%）

符合資格

04

俞靜惠

宜蘭縣優良地政士評

選及獎勵要點：

第3點第1款

    110 年 6 月至 112

年 6月間案件合計總數

達 376件以上，補正件

數 15件（3.98%）駁回

件數0件（0%）

符合資格

05

黃向榮

宜蘭縣優良地政士評

選及獎勵要點：

第3點第3款及第4

款

1.接任本縣不動產糾紛

調處委員期間，協助解

決不動產交易或產權糾

紛案。

2.對地政相關法令或作

業程序提出意見。

符合資格

06

彭志鵬

宜蘭縣優良地政士評

選及獎勵要點：

第3點第1款

  110年 6月至 112年 6

月間案件合計總數達

315 件以上，補正件數

2 件(0.63%）駁回件數

1件（0.31%）

符合資格


